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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重庆市开州区 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

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
开州府办发〔2024〕8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开州区 8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

法》已经十八届区政府第 5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2 月 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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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开州区 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
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

为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

权益保障法》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〈国家基本公共服

务标准（2023 年版）〉的通知》（发改社会〔2023〕1072 号）和《中

共重庆市委办公厅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推进基本养

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渝委办发〔2023〕16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做好老年优待工作，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，进一步

增强我区高龄老年人获得感、幸福感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属地管理原则。高龄津贴发放对象按户籍所在地

实行属地管理。

（二）坚持量力而行原则。实行低标准全覆盖，建立与经济

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。

（三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。严格按照条件确定发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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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，实行“逐级审核、张榜公示”制度，接受群众监督，增强

工作透明度。

二、发放范围

具有开州区户籍且年满 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。

三、发放标准

80—89周岁老年人每人每年 100 元；90—99 周岁老年人每人

每月 100 元；10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 300元。

四、申请办理程序

（一）信息提取。区人力社保局每年 1 月 1 日前，负责将全

区 80 周岁及以上人员名单提供给各乡镇（街道）和区民政局，各

乡镇（街道）将人员名单提供给村（社区）。

（二）村级调查。各村（社区）参照人员名单开展逐户调查

核实，对符合条件的收集身份证、户口本复印件等，填写《开州

区 8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审查表》（附件 1），由本人

或其监护人签字确认。各村（社区）汇总完善资料，上报乡镇（街

道）。

（三）乡镇审查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对村（社区）报送的人员

情况和资料进行审核，并签署意见，完善《开州区 80周岁及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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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年人高龄津贴汇总花名册》（附件 2）后报送区民政局。

（四）区级审核。区民政局对各乡镇（街道）报送资料进行

汇总和审核，将审核结果报送区财政局和通知各乡镇（街道），各

乡镇（街道）及时进行公示和录入重庆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

“一卡通”管理系统。

（五）资金发放。区财政局根据审核结果通过一卡通系统打

卡发放。

五、发放管理

（一）80—89 周岁老年人。80—89周岁老年人高龄津贴原则

上每年拨付一次。各村（社区）每年 1月 15日前完成调查核实、

资料收集等工作，各乡镇（街道）每年 1 月 30日前完成审查、报

送工作，区民政局每年 2 月 15日完成审核工作，并将审核结果报

送区财政局和通知各乡镇（街道）。

（二）9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。9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

原则上按月拨付。各村（社区）每月 5日前完成调查核实、资料收

集等工作，各乡镇（街道）每月 10日前完成审查、报送工作，区

民政局每月 15日前完成审核工作，并将审核结果报送区财政局和

通知各乡镇（街道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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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津贴的始发与终止

高龄津贴从老年人符合享受条件的次月起发放，发生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应及时停发：

（一）高龄老年人死亡的；

（二）高龄老年人户籍迁出开州区的；

（三）申请材料弄虚作假的；

（四）其他不符合发放条件的。

七、资金来源

高龄津贴全额纳入区财政统筹预算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保障。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将 80 周岁及

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工作列为重点民生工作，要落实专人负

责调查核实和统计，及时做好新增人员申报、死亡人员上报等工

作，确保申报材料真实、津贴发放及时到位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建

立登记、发放台账、加强动态管理、信息比对，切实做到享受对

象信息准确、寿终即止、不重不漏。

（二）加强监督管理。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要对高龄津贴的

发放进行跟踪检查，并受理群众监督意见。对享受高龄津贴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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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，区民政局每半年核查比对一次，各乡镇（街道）每季度复审

一次，并督促村（社区）每月到户查看一次。对虚报冒领高龄津

贴的要全额追回资金；对弄虚作假、故意瞒报或迟报、贪污、克

扣等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严肃查处。

（三）加强政策宣传。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运用各种宣传手段，

加大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，及时公布高龄津贴的发放范围、标准

和程序，真正使这一惠民政策家喻户晓。

九、执行时间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．开州区 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审查表

2．开州区 8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汇总花名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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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开州区 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
高龄津贴发放审查表

乡镇（街道）： 类别：80 岁□ 90 岁□ 百岁老年人□

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
户口所在

乡镇
（街道）

家庭住址

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

主要赡养
人情况 姓名 与老年人

关系 联系电话

本人（或监护人）签字按指纹：

村（社区）委员会意见

该同志已年满 周岁，从 20 年 月起，每 □ 月

□ 年享受高龄津贴 元。

情况属实：□是 □否

盖章 年 月 日

乡镇（街道）审查意见 审查属实：□是 □否

盖章 年 月 日

说明：1．本表审核后乡镇（街道）存档。报送本表时，附老年人身份证、户口本复印件（主页、本人页、
增减页）。

2．与老年人关系填“儿子、儿媳、女儿、女婿、孙子（女）、外孙子（女），曾孙（女）、哥、
姐、弟、妹”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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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开州区 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汇总花名册
乡镇（街道）：（盖章） 主要负责人： 审查人： 经办人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区民政局：（盖章） 主要负责人： 审核人： 经办人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
号

老年人基本情况 银行账户情况 乡镇（街道）审查情况

乡镇
（街
道）

姓
名

身份证号码
性
别

年
龄

家庭住址

主
要
赡
养
人

联系电
话

开户
银行

账号

津
贴
标
准

享受时
间段

金额
（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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